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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筆者一家居於美國加

州灣區，轟動一時的「8號提案」獲

得加州52%的選民支持，維護一男

一女的婚姻定義。2010年，地方法

院卻推翻公投的結果。2011年，加

州立法要求公立學校將同性戀歷史納入課程，向學生講

授同性戀、雙性戀和變性人士在美國發展史上的貢獻。

至今，美國有17個州容許同性婚姻。環顧世界，英國已

有同性伴侶合法結婚，台灣正討論多元成家立法草案，

香港則爭議應否就性傾向歧視立法……

面對日漸壯大的同志運動，福音派教會和信徒不可

氣餒或畏縮，反而要團結力量回應時代的挑戰。一方

面，要真誠關愛有同性性傾向掙扎的人；另一方面，要

勇敢照聖經的教導持守立場。筆者期盼盡個人綿力，藉

本文說明新約聖經對同性戀行為的看法並回應同志釋經

的論點。

1.福音書

福音書沒有記載耶穌對同性戀的相關討論，但我們

卻可以透過第一世紀的猶太社會和耶穌的教導推論出祂

的立場：耶穌不接納同性戀行為。

首先，第一世紀猶太教根據摩西律法而反對同性戀

行為（利十八22，二十13），1若耶穌持相反觀點，按

理祂會表明立場。其次，耶穌的事工範圍是巴勒斯坦地

的猶太社群，所以祂很可能沒有遇到同志，這樣就可解

釋為何福音書沒有相關記載。再者，耶穌討論離婚這課

題時，引述創世記一章27節和二章24節來說明人不應

休妻（參可十6-9），反映祂認同一男一女的婚姻觀。

因此，耶穌對同性戀行為的看法應該是它違背神的創造心

意，而這看法與舊約教導和第一世紀猶太教是一致的。

2.羅一26-27

「因此，神任憑他們放縱可羞恥的情慾。他們的女人把

順性的用處變為逆性的用處。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

順性的用處，慾火攻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

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妄為當得的報應。」

在羅馬書一章18至32節，保羅指斥外邦人拜偶像（羅

一18-23），然後說明人離棄真神的惡果，尤其指出道德

衰落（羅一24-32）。保羅三次用動詞paradidōmi（直譯：

交給）形容神「任憑」人放縱情慾，彼此玷辱身體和做不

義的事（羅一24、26、28）。保羅指出同性戀行為，因

為它與拜偶像有類同：其一，兩者都違背神的創造心

意；其二，兩者在羅馬社會都相當普遍；其三，拜偶像

涉及人神關係，同性戀行為則涉及人倫關係；其四，前

者以被造物「取代」創造主，後者則以同性「取代」異

性關係。

保羅先討論女同性戀行為，而它佔的篇幅卻較短（羅

一26），可能因為當時女同性戀行為比男同性戀行為更不被

人接受，因此較具震撼力，也毋須太多筆墨去證明它的不

是。保羅形容同性性交為「逆性」（contrary to nature），

除了指它不符合男女性器官的自然構造外，更重要的是它違

反神的創造秩序。羅馬書第一章中的「創世記迴響」支持上

述看法：（一）「自從造天地以來」（羅一20）和「造物的

主」（羅一25）；（二）「女人thēlys」和「男人arsēn」的

用詞（羅一26、27）呼應創世記一章27節；（三）「飛

禽、走獸、昆蟲」這三類動物（羅一23）呼應創世記一

章26和30節。2 



同運學者卻認為，保羅針對以欺壓手段獲得性交的同

志，沒有否定真心相愛的同性戀行為。筆者回應：「慾火

攻心，彼此貪戀」中的「彼此」這短語（羅一27），反映

兩個男人心甘情願性交。3另有同運學者表示，保羅沒有

指明同性戀行為是「罪／不義／違背律法」，所以它頂多

是「不潔／污穢」（羅一24）。4筆者回應：一章18至32
節這段落的開端提到「神的憤怒」，所以這段落中的惡行

理應與罪有關。此外，保羅形容「玷辱身體」的惡行帶來

「不潔／污穢」，不是指禮儀層面，而是指道德層面。這

樣的解讀符合猶太人的潔淨觀，就是性罪行可使人道德上

不潔（moral impurity），即是「罪」（sin）。5再者，保

羅在另一封信中以「除淨」說明教會應怎樣對待犯亂倫罪

的信徒（林前五7），可見在保羅的同詞中「不潔」可以

與罪有關。照神造人時的心意，性行為應是在異性婚姻內

進行的。保羅尊重神的創造心意，因此他反對所有同性戀

行為。

3.林前六9

「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嗎？不要自欺，

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

的」

這 節 經 文 中 的 m a l a k o s （ 「 作 孌 童 的 」 ） 和

arsenokoitēs（「親男色的」）是關鍵字眼。

第一個字malakos：這字的意思是柔軟或柔弱，可以

形容男同性性交中的被動者。中文聖經譯為「作孌童的」，

反映古希臘時代頗盛行的成年和少年男同性戀行為；不

過，在第一世紀時有兩個成年男人的同性戀行為。6同志

釋經將malakos狹隘地解讀為指以性服務換取金錢的男

（童）妓，或廣泛指有女性化表現的男人，而保羅批評

男人女性化的原因是要維護父權文化。7筆者回應：猶太

作家斐羅在《論特殊律法》第三卷中兩次用近義詞malakia
來形容男同性戀行為，其中一次指男廟妓（3.40），另一次

卻與嫖男妓無關（3.39）。因此，malakos的用法不應局

限於男妓。此外，「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

嗎？」（林前六9）這問句反映保羅隨後列舉的惡行十分

嚴重，所以malakos不會僅指男人有女性化表現。雖然保

羅所處的社會有父權文化，卻不能由此引伸出他的信仰觀

必定受父權文化支配，或他批評同性戀行為的目的必定是

維護父權文化。簡而言之，malakos泛指男同性性交時做

「女方」的男人（被進入者）。

第二個字arsenokoitēs：這是一個複合字，由arsen（男

性）和koitē（床）組成，可以表示男同性性交。在新約聖

經中，arsenokoitēs只出現於保羅著作（參下文），沒有資

料顯示它出現於更早期的文獻。同志釋經解讀arsenokoitēs
為指嫖男妓的男人，或以欺壓手段獲取性交的男同志。8

筆者回應：arsenokoitēs這複合字呼應利未記十八章22節
（「不可與男人〔arsenos〕苟合〔koitēn〕，像與女人一

樣……」）和二十章13節（「人若與男人〔arsenos〕
苟合〔koitēn〕，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

事……」），而利未記的禁令不局限於強迫的同性性

交。猶太作家斐羅和約瑟夫對同性戀行為的批評是建基於

舊約，而他們不接納所有同性性行為，包括自願性質。在一些

希臘文獻中arsenokoitēs與「強權／欺壓」主題相關，可能

因為古代的人認為使男人做「女方」的性交動作，如同奪

去他的男性特質。然而，這用法卻不表示arsenokoitēs只可

以有狹隘的字義，況且這些文獻都較保羅著作更後期（例：

《西卜神諭篇》2.73）。總的來說，arsenokoitēs泛指男同

性性交時做「男方」的男人（進入者）。

4.提前一10

「行淫和親男色的，搶人口和說謊話的，並起假誓的，

或是為別樣敵正道的事設立的。」

這節經文的爭議聚焦於 a r s e n o k o i t ē s（「親男色

的」）這字。同運學者解讀「行淫」（pornois，陽性

字）為男妓，而arsenokoitēs則指嫖男妓的男人。由於

arsenokoitēs與「搶人口」並列一起，它涉及欺壓性質（例：

販賣男人給男同志，或賣給妓院）。9

筆者回應：即使古時有這些事件，但保羅是否單單針

對販賣男人作性服務？一章9節剛提到「律法」，反映保

羅的教導是扎根舊約聖經。這樣的看法符合arsenokoitēs的
背景，就是它來自利未記第十八和二十章。此外，一章9
和10節中惡行的次序，大體上對應十誡中大部分誡命的次

序。10由此觀之，保羅的教導基礎是舊約律例，而後者不

接納所有形式的同性戀行為。

5.總結

新約聖經對同性戀行為的看法，與舊約教導一致──

不接納所有同性戀行為。因為同性戀行為違反神的創造秩

序，變相否定創造主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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